七台河市公安局集会游行示威审批流程图





整个办理时限：自接到申请十五日内做出许可





向社会公开





书面通知申请人





许可


治安队拟制相关许可书面决定，报主管局长签发


办理时限：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主管局长提出审查意见


办理时限：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


未通过审


查制作不予许可决定书





不符合要求，退回申请人


补正，并一次告知补正内容





分县局治安队


接待人将申请材料报队长、队长审查，由队长提出审核意见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目的、方式、标语、口号、人数、车辆数、车辆数、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、起止时间、地点（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）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、职业、住址。        


(必须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）





  通过审查








公开


电话：





监督电话：














